《市科技局关于印发<沈阳市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专项实施细则>的通知 》政策解读
一、细则形成的背景
落实《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对促成技术成果在沈转化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进行年度绩效评价，优秀的给予最高30万元奖励。
二、出台的目的

引导鼓励技术转移机构发展，加强技术转移机构管理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。

三、主要举措
1.实施原则。

坚持鼓励发展，分类指导，择优支持原则。
2.实施重点。

坚持绩效为核心的评价导向，重点审查技术转移机构的基础条件、服务绩效、服务能力、规范管理和社会信誉。
3.实施路径。

市科技局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（组织单位）评审，独立法人机构和法人内设机构分别评审和排序。
4.实施主体。

经沈阳市科技局备案的沈阳市技术转移机构。

5.支持政策。

对上一年度绩效评价优秀的机构，最多不超过参评数量的30%，最多不超过20家，给予最高30万元奖励。
